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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政類：案件編號29 

臺北市政府各區公所 

「身心障礙證明」作業流程圖

1.  

2. 

3.依實際處理時

間。 

權責單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作業流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處理時限 

1.收件 

1.1審查 

7.製作證明、函復

申請人 

1.2資

料不齊

通知補

正 

1.3資料

補正審查 

 

受理方式：臨櫃親自申辦、委託申辦、跨區收件、網路申辦（網路預約） 

總處理時限：醫院鑑定依實際處理時間計外，共計21.125日（含假日/日曆日） 

1.4駁回 

不合格 

6.區公所函

知判定結果 

否 

不合格 

0.125日 

2.申請書表資料建檔 

3.合格醫院鑑定 

合格 

5. 6日 

6. 

7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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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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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會
局 

區
公
所 

合格 

4.衛生局審核 

5.社會局審核 

5日 

是 

提出異議，申請複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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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政類：案件編號29 

臺北市政府各區公所 

「身心障礙證明」作業流程圖

1.  

2. 

3.依實際處理時

間。 

申請到宅鑑定

者，本市由聯合

醫院鑑定、外縣

市由衛生局發案

鑑定。 

權責單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作業流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處理時限 

1.到宅鑑定收件 

1.1審查 

7.製作證明、函復

申請人 

1.2資

料不齊

通知補

正 

1.3資料

補正審查 

 

受理方式：臨櫃親自申辦、委託申辦、跨區收件、網路申辦（網路預約） 

總處理時限：到宅鑑定案件除醫院鑑定依實際處理時間計外，共計35日（含假日/日曆日） 

1.4駁回 

不合格 

6.區公所函

知判定結果 

否 

不合格 

6日 

2.申請書表資料建檔 

3.送主管機關發案 

合格 

5. 8日 

6. 

7. 

 

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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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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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會
局 

區
公
所 

合格 

4.衛生局審核 

5.社會局審核 

7日 

是 

提出異議，申請複檢 

3.1合格醫院鑑定 


